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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0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5 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的议案，2020 年 6 月 2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2020 年 7 月 9 日公司 2020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相关议案。 

由于近期资本市场环境的变化，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对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方案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

案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1、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调整前： 

本次发行将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公司将在深交所审核通过

及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文件批文有效期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调整后：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公司将在本次发行经

深交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选择适当时

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2、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调整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领创医疗、富氧昆仑、华美健康、东方汇富拟设



立的私募基金 4 名发行对象。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调整后：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三十五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特定对象，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

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机构投

资者等。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二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公司作为

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单个发行对象最高认购股份数量为 1.2 亿股。 

最终发行对象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的批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国家法律、法规对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有新的规

定，公司将按新的规定进行调整。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3、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调整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5.16 元/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

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量）。 

如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

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N 为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 

调整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期首日。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最终发行价格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

东大会授权在本次发行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按

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根据竞价结果与保荐机构（主销商）协商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派息：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息/现金分红，N 为每股送红股或转

增股本数，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 

4、发行数量 

调整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193,798,448 股，不超过 238,354,432 股（含本数），

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794,514,776 股）的 30%。依据公司与各发行对象

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各发行对象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方式 认购金额（万元） 

1 领创医疗 48,449,612 现金 25,000 

2 富氧昆仑 48,449,612 现金 25,000 

3 华美健康 48,449,612 现金 25,000 

4 
东方汇富拟设立的私募基

金 
48,449,612 现金 25,000 

合计  193,798,448  100,000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因其

他原因导致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及本次发行价格发生调整的，则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上限将进行相应调整。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以深交所审核并经中

国证监会注册后确定的数量为准。 

调整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计算得



出，且不超过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即发行数量不超过 238,354,432 股（含

238,354,432 股）。最终发行数量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准后，由董事会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

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发生变动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上限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公式为： 

Q1=Q0×（1+n） 

其中：Q0 为调整前的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上限；n 为每股的送红股、转增股

本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送股、转增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1 为调整后的本次发行

股票数量的上限。 

5、限售期 

调整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

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上市公司定向发行的股份因上市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限售期结束后按中国

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调整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

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限售期届满后

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6、募集资金用途 

调整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10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偿还有息负债和补充流动资金。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未扣除发行费用） 

1 偿还有息负债 59,000 59,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41,000 41,000 

合 计 100,000 100,000 

调整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2,7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

集资金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项目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从江县中医院建设 PPP 项目 25,544.57 21,600.00 

2 
永顺县人民医院整体搬迁 PPP 项

目 
66,201.00 6,000.00 

3 南通和佳康复医院改扩建项目 7,461.54 7,000.00 

4 
冷循环射频消融针专用洁净生产

车间建设项目 
4,599.03 3,900.00 

5 
弥散制氧设备及便携式氧气呼吸

器生产项目 
6,372.51 5,40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18,800.00 18,800.00 

合计 128,978.65  62,700.00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

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发行费

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

筹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除以上内容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中的其他事项未发生调整。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方案尚

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以中国证

监会同意注册的方案为准。 

特此公告。 

 

（本页无正文，为《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0 年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公告》之盖章页）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8 日   


